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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关于全面推进考古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相关单位：

为了规范洛阳市考古前置工作，确保土地储备、基本建设与

文物保护协调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国家文物局关于颁

发〈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收费定额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1990

文物字第24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洛阳市行政区域内，以出让、划拨等方式供应土地使用权的商业、

住宅、工业、仓储等用地，需要履行考古前置。

二、考古程序

（一）考古调查、勘探

1.提出申请。城市区内，储备土地入库前，市级土地储备机构

或各区政府向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、勘

探申请；县域内，储备土地入库前，县级土地储备机构或用地单

位向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申请。

城市区内，协议出让用地、划拨用地在用地许可前，建设单位向

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申请；县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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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，协议出让用地、划拨用地在用地许可前，建设单位向县级文

物行政部门提出相关地块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申请。

2.签订协议。文物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，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具

有考古勘探资质的单位进行考古勘探，考古调查、勘探申请方（以

下简称申请方）须与勘探单位签订勘探协议。

3.进场准备。申请方负责现场的清表、协调等工作，同时考

古工作区域应当具备如下条件：

（1）完成用地区域的边界桩点确定；

（2）清晰标示地下管线等设施的具体位置；

（3）在考古勘探单位指导下，清理地表建（构）筑物、硬化地面、

垃圾堆积以及地表下回填垃圾等障碍物。在清理过程中，不得破

坏古代遗存；

（4）不存在妨碍考古勘探、发掘工作的其他权属纠纷。

属地政府负责完成考古勘探区域居民、用户迁出，果木、青

苗补偿及现代坟墓迁移工作。

4.工作时限。考古勘探单位应于考古勘探进场之日起，宗地

面积5万平方米以内的，在10天内完成考古勘探；5万—10万平方

米以内的，在25天内完成考古勘探。如遇情况复杂、恶劣天气等

原因导致考古勘探时间超过30天的，经报请省文物行政部门同

意，可适当延长，考古勘探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方出具考

古勘探报告。

（二）考古发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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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结果，需进行考古发掘的，由考古发掘资

质单位按程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，并与申请方签订考古发掘协议。

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，考古发掘单位在1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方提

交考古发掘报告。

涉及文物保护单位、不可移动文物点的地块，或遇有重要考

古发现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

求执行。

（三）考古验收

经考古调查、勘探，商定需考古发掘后再确定保护措施的，

由市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考古发掘单位履行考古发掘审批手续

后实施。考古发掘结束后，由市级文物行政部门向省级文物行政

部门提请验收。

三、考古费用

（一）收费标准

考古收费按照《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发〈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

掘收费定额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1990文物字第 248号）进行测

算（详细测算办法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支出范围

考古费用应严格使用于人工、材料、器材、运输、临时设施、

资料整理、标本测试、安全保卫、现场管理、报告出版和不可预

见费等支出。

（三）费用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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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市级筹措资金收储土地出让的，所需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

掘经费纳入文物部门年度预算，由市财政部门从历史文化名城和

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列支；县级收储土地出让的，所需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、发掘经费由各县（区）政府负责。

2.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使用权的财政投资建设项目，所需考

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经费列入建设工程预算，由建设单位据实拨

付考古单位。

3.采用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的建设项目，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、发掘费用从项目投资中列支。

4.2022年 6月 1日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在新的项目建设时

需要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的，所需经费由用地单位列支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组织编制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年度

土地供应计划时，应征询同级文物行政部门意见。土地供应前应与

文物部门确认拟供应地块是否已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工

作。经文物部门确认，未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的地块，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及时通知地块所在政府配合文物部门进

行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发掘。在文物部门未出具用地意见前，相关

地块不得供应。

（二）文物部门

文物部门要配合考古申请单位开展考古工作，督促指导考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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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完善考古工地进场条件，积极组织考古力量进场开展考

古工作。考古工作完成后及时将用地意见函告自然资源和规划部

门和考古申请单位。涉及项目建设规划调整的，应与自然资源和

规划部门共同商定拟供应的地块范围及相关规划设计条件。

（三）县（区）政府

县（区）政府应依法履行考古前置工作职责。建立建设项目

联合审查机制，在批准项目实施前征询文物部门的意见，或协助

建设主体对接文物、自规等部门，明确文物保护意见。对需要上

级文物部门审批的项目，以书面形式向文物部门申请。

五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市、县（区）政府履行主体责任。牢固树立“保护文物也是政

绩”的理念，将考古前置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主要领导亲自部

署、亲自推动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。严格落实“先调查、后建设”“先

考古、后出让”制度，重大事项及时报告本级政府研究决定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

建立协同监管工作机制。市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

住建、文物等部门协同联动，形成整体发力的工作格局。完善信

息共享机制。整合国土空间规划、文物普查、土地供应等信息资

源，搭建信息共享平台，实现数据实时互通。完善成果应用机制。

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存信息及时对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，实现文物

保护与城乡建设统筹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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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执法监督

加强文物执法监管。将考古前置制度执行情况纳入日常执法

巡查范围，严厉查处未批先建、擅自开工等违反考古前置规定的

行为。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。文物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等部

门协同开展专项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。落实责任追究制度。

对在考古前置工作中履职不力、失职渎职的单位和个人，依规依

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2022年3月印发的

《洛阳市土地供应前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洛工程

改革办〔2022〕4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洛阳市基本建设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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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洛阳市基本建设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
收费标准

一、考古调查、勘探

考古调查指为了解建设用地区域地面、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

而进行的查阅文献、实地踏勘、采集标本并做出文字、绘图、摄

影记录，提出勘探或考古发掘计划的工作。

考古勘探指为了解建设用地区域地下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范

围、遗存类型、性质、分布面积等基本情况而进行的田野勘探工

作。

（一）考古勘探经费内容：包含交通费、补助费、普通工人

费、技术工人费、文具及工具损耗费、设备更新折旧费、资料整

理费、不可预见费等。

（二）考古勘探用工标准：

1.普通用地区域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 6 工/日，每平

方米费用为：最低工资标准÷22×6÷100。

2.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区域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

用工数 7工/日，每平方米费用为：最低工资标准÷22×7÷100。

3.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区域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

8工/日，每平方米费用为：最低工资标准÷22×8÷1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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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古勘探范围：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申请方提供的用

地坐标图确定。

滩涂、山地等遗迹分布稀疏地区的勘探项目，由市级文物行

政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实地勘察，或组织专家会议讨论确定勘探工

作方案，根据勘探工作方案编制经费预算。

二、考古发掘

考古发掘指对建设用地范围内勘探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遗产进

行的田野考古清理工作。

（一）考古发掘经费内容：包含人工费、其他发掘费用、管

理费、安全保卫费、不可预见费等。费用构成及占比按以下标准

计算：

1.人工费用

（1）普通工人费用：用工数量标准按每平方米 8工/日计算。

（2）技术工人费：为普通工人日工资的 200%，技术工人用

工数量为普通工人用工数量的 20%。

2.其他发掘费用

（1）消耗材料费：指在田野发掘、文物修复和资料整理等工

作中自然损耗的小型工具、文具、包装、覆盖、修复材料等的费

用开支。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×2%。

（2）器材、设备更新折旧费：指对固定资产，如照相器材、

测绘仪器、机电设备、运输工具等用于田野发掘、文物修复、资

料整理等工作而损耗的补偿费用。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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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工资×3%。

（3）记录资料费：指田野发掘、文物修复、资料整理等工作

所必需的文字录像、摄影、照相、绘图、测量等工作的费用及印

刷费用。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×3%。

（4）运输费：指田野发掘、资料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往来、

运输器材设备、消耗材料、出土文物及生活资料所需费用。定额

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×1.5%。

（5）临时建筑设施费：指田野发掘、资料整理过程中工作人

员必需的一部分临时性建筑设施所需的费用。定额标准为每平方

米普通工人日工资×3.5%。

（6）标本测试鉴定费：标本测试鉴定费指必须送往专门科研

单位或由相关专家对文物标本进行测试鉴定的费用。定额标准为

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×3%。

3.管理费

指持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所必须列支的工作人员管理费

用，包括办公、交通、住宿、补助、补贴及医疗、劳动保险等费

用。定额标准为人工费及其他费用总数的 20%。

4.安全保卫费

指为保证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安全而雇用或聘请的专门保

卫人员、公安人员或武警，为维护发掘现场安全和临时存放文物

场所安全而购置必要的保卫器械和设施所需费用。定额标准为人

工费及其他费用总数的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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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不可预见费

指上述条目所列费用之外、为保障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而

产生的其他费用。定额标准为人工费及其他费用总数的 3%。

（二）以上预算定额适用于文化层平均厚度在 1～2米以内的

古代遗址。

文化层平均厚度在 0.5米以下者，以此为基数递减 50%；文化

层平均厚度在 0.5～1米者，以此为基数递减 30%；文化层平均厚

度在 2米以上，每增加 0.5米预算定额相应递增 15%。

（三）发掘面积按照遗迹开口面积（长度×宽度）计算，深度

按照遗迹的平均深度计算。

（四）一般考古发掘的面积最低从 10平方米起计算。

（五）发掘对象为大中型墓葬或其他特殊遗迹时，可按发掘

对象的形制、规模计算劳动力投入量，以此为基数另加

200%—300%的其他发掘费用。其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视为实

际需要单独计算发掘定额：

1.形制特殊；

2.规模巨大；

3.出土文物可能特别丰富或需进行特殊保护；

4.其他如洞穴、沙漠、贝丘、悬棺、地下水位较高等特殊遗址。

（六）考古发掘中发现重要遗迹现象，需要原址保护或搬迁

保护的，另行编制预算，所需费用由申请方承担。

2025年 12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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